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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公佈

茲提述海峽石油化工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 (i)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三日

的公佈（「該公佈」）及 (ii)二零二三年四月二十四日的通函（「該通函」），內容有關

（其中包括）採納經修訂及重列的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除文義另有界定者外，本

公佈所用詞彙與該公佈及該通函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本公司注意到於該公佈及該通函有關建議修訂之目的存在的無意筆誤，謹此澄

清，於該公佈第26頁及該通函第6頁的以下段落應為：

「董事會建議採納經修訂及重列的組織章程細則，修訂現有組織章程細則的若干

條文，以（其中包括）(i)准許股東大會以電子會議（亦稱為虛擬股東大會）或混合會

議形式舉行； (ii)使現有組織章程細則與上市規則的修訂以及開曼群島適用法律及

程序一致；及 (iii) (ii)對現有組織章程細則作出若干細微內務修訂，以澄清現行慣

例及根據現有組織章程細則的修訂作出相應修訂」

除本公佈上文所述變動外，該公佈及該通函的所有其他資料及內容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海峽石油化工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王健生

香港，二零二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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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兩名執行董事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執行董事為

王健生先生及姚國梁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張少雲女士、陳怡光教授及鄧珩先

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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